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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财行罚〔2026〕20号
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湖南明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地址：xx
	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湘财监〔2025〕7号），我厅对湖南明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你单位）会计信息质量、执业质量及综合管理等情况进行了检查。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行政处罚决定如下：
一、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：
未按照规定填制、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、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
[bookmark: OLE_LINK36][bookmark: OLE_LINK35][bookmark: OLE_LINK247][bookmark: OLE_LINK246]你单位2024年大额资金未及时存入银行，存在现金坐支的情况，如2024年1月24号凭证，收取各单位现金合计325,648.80元，凭证后未见附件，也未及时存入银行；2024年6月8号凭证，收取蒋雪春还现金269,130.70元，凭证后未见附件，也未及时存入银行。
[bookmark: OLE_LINK244][bookmark: OLE_LINK245]上述问题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（2017年）第十条、第十四条，《会计师事务所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会〔2010〕14号）第十条第一款等规定。
以上事实，有你单位签章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、财政检查报告等资料作为证据。
二、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：
[bookmark: OLE_LINK42][bookmark: OLE_LINK43][bookmark: OLE_LINK216][bookmark: OLE_LINK217][bookmark: OLE_LINK215]针对上述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（2017年）第四十二条，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2年版）》“五、财务会计监督类”第3项的规定，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处罚阶次，我厅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：罚款1.3万元。同时，责令你单位立即整改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，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凭《湖南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单（电子）》缴纳1.3万元罚款，逾期不缴纳的，我厅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处罚款。你单位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，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缴款凭证和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，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
湖南省财政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1日

